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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5〕44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成立
研究生评优评奖委员会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浙外院

办〔2025〕16 号），为加强研究生评优评奖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经

研究决定成立研究生评优评奖委员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究生评优评奖委员会

组 长：分管研究生工作校领导

成 员：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，计财处以及团委主

要负责人，研究生培养学院有关负责人各 1 人，导师代表 1-2 人

与研究生群团组织代表 1 人。

校研究生评优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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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相关事宜

若上述职务人选发生变化，小组名单将自动调整更替，不再

另行审议。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成立学院研究生评优评奖工作小组，具体

负责本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相关工作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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